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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权重塑中客体的确定
!

裴丽萍
!

张启彬

摘
!

要!林权并非是我国-物权法.(-森林法.上明确规定的权利类型%而立法论上学界对

林权的界定和内容的建构争议很大%其原因在于学者对林权客体的确定标准不统一&根

据我国现行立法有关森林归属和利用的民事权利规定%结合森林的自然资源特性%应将森

林及其所生长范围内的林地确定为林权的法律客体&

关键词!物权特定性'林权'定着物'集合物

引言!林权界定的现状

林权不是法律上明文规定的权利类型%但学者通过解读法律规定中#林权证$

!所表

征权利来界定林权的内容&根据不同的法律依据%导致林权界定存在两种模式!第一%-物

权法.调整模式!根据-物权法.第
!/2

条%认为#林权%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林地承包方

面的表现%为林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种类型&$

)崔建远%

/"!/

!

$/

*

亦即林

权是以国家和集体所有权为母权设定的用益物权000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森林法.

调整模式!以-森林法.第
1

条为依据%认为#森林(林木(林地的权属%通常也称为林权%主

要是指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邬肇福(曹康泰%

!33%

!

2

*

此模式下林权的内容

包含所有权和使用权%亦即林权是对森林(林木和林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束&

以上分歧%可以归结为对林权客体的不同认识所导致!#-森林法.序列中的林权客体

包括森林(林木与林地三类&1而-物权法.中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客体是林地&$

)魏华%

/"!!

!

&3

*

由此可见%确定林权客体是构建和明晰林权内容的前提&

一(林权界定的检讨与重塑

)一*现行林权界定模式存在的问题

!#

-物权法.调整模式存在的不足

-物权法.将林权纳入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中调整%将林地视为农地%#在林业经营周

期长(风险大%对社会资本吸引力本身就弱的情况下%现有林权流转制度偏重林地社会保

障功能的发挥1%制约了林权主体经济利益的实现1&$

)徐本鑫%

/"!$

!

%/

*

例如!禁止家庭承

包取得的集体所有的林地使用权成为抵押财产$

&该法律规定加剧了林权主体的融资困

难&林权流转需要经发包方同意%导致了林权流转中频受非林权主体的#集体$代理人的

干预&使得集体森林实际上演变为#集体$代理人支配的#干部林$(#大户林$&

!

$

涉及林权证规定的条文有!-物权法.第
!/2

条第
/

款%-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1

条第
!

款%-森林法.第
1

条第
/

款%-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
$

条&

参见-森林资源资产抵押登记办法)试行*.第
3

条第
&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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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法.调整模式存在的不足

-森林法.中界定的林权权利束不具备物权的排他性&一方面#一物二主$的现象!国家和集体对森

林享有垄断的所有权!

%因此对构成森林的林木享有垄断的所有权'然而法律又规定了个人或单位可以

对构成森林的林木享有所有权$

&另一方面%林权的行使受到过多的行政束缚!如林权束中的林地使用

权和林木所有权的流转(林木所有权的行使受到采伐行政许可的限制%

&

)二*林权的立法重塑

认识到现有林权制度存在的不足%

/"!"

年公开的#森林法修改草稿第一次征求意见稿$中%虽然#突

破-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转让的法律限制%厘清关于林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法律精神&$

)张红霄%

/"!/

!

!&$

*

但回避了-森林法.与-物权法.理念的对接!如#物权归属及变动规则%2林(地一体3造成的交易障碍

等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巩固%

/"!1

!

/0

*

因此%林权仍然面临重新定位&

!#

学界对林权界定的再探索

抛开现行立法规定%学者对林权应然法律定位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

!

*将林权界定为林木所有

权!#作为林权制度改革重要内容的2林权3流转实质上就是林木所有权人对其林木行使处分权的表现形

式&$

)李延荣%

/""3

!

0/

*

)

/

*将林权界定为涉及森林的整套物权体系!#林权是由森林资源所有权作为上位

权以及与之相应的一系列下位权组成的有机体系%不仅包括森林资源所有权和森林资源用益物权%还包

括以森林资源用益物权和林木所有权为客体的担保物权&$

)周伯煌%

/""3

!

$1

*

)

1

*将林权界定为以国家和

集体森林所有权为母权的(以非所有权人利用为内容的用益物权!#林权是建立在森林资源所有权基础

上的一种限定物权%规范的是非所有权人对森林资源所享有的使用收益的权利&$

)张冬梅%

/"!/

!

$2

*

/#

林权的重新界定

本文赞同上述第三种学说&即林权是建立在-物权法.第
$%

条规定的森林所有权为基础的%用以规

范非所有权人对作为自然资源的森林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用益物权&其以-物权法.第

!!%

条为依据%并在学理上具有如下特点!)

!

*林权作为具有排他性的物权%纠正了现有林权制度的弱排

他性弊端&#遵循物权法原理创设林权%使非所有人获得了一种独立的支配权&既可以对抗其他市场主

体%又可排除行政权力的非法干涉&$

)高桂林(吴国刚%

/""0

!

$1

*

)

/

*林权以森林所有权为母权的用益物权%

理顺林权与森林所有权的关系&与林权改革的目标一致!#在不改变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前提下%确保林

农对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合法权益&$

)张璐%

/"!"

!

%3

*

)

1

*林权是可以进行法律处分进行流转的财产权!

#通过物权的模式%建立起类似于财产所有权的约束机制%将抽象的所有权落实到具体的民事主体上%创

设出可流转的森林资源使用权%使之成为市场化经营的基石&$

)周珂%

/""%

!

/

*

二(林权客体的规格

)一*林权构建的#客体标准$

!#

林权构建的两种标准

林权概念界定之后%依据林权的应然定位构建林权的内容&一般有两种构建标准!其一%#主体标

准$%即将林权的内容按照不同的权利主体分别进行类型化&林权分为国有林权(集体林权和非公有性

质的林权
)李大伟%

/""3

!

1

*

&其二%#客体标准$%即物权性质的林权应当按照权利的对象000#物$构筑权

利体系!如有学者认为林权的客体是#林木和林地%林权包括林地所有权(林地使用权)他物权*和林木所

有权&$

)胡玉浪%

/"!/

!

!2

*

/#

遵循客体标准的理由

笔者认为应以#客体标准$构建林权体系%以客体的确定为切入点&其理由在于!)

!

*主体标准存在着

明显的问题&一方面%主体标准错误地将所有制和权利主体混为一谈'如集体林地使用有权和国有林地使

/

$"!

/

!

$

%

参见-物权法.第
$%

条&

参见-森林法.第
/2

条&

参见-森林法.第
!0

条第
/

款(第
1/

条&



裴丽萍 等!林权重塑中客体的确定

用权的主体并非集体和国家&实际上所有制#三分法$分类的林权内容%不因所有制而在权利内容上有所

差别!森林(林地所有权也不因主体是国家或集体而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三分法$的#分类遗漏了最为重

要的2法人所有权3%实际上%法人所有权已经在许多法律中得到了确认&$

)高利红%

/""$

!

03

*

)

/

*客体标准具备

的优势&客体标准凸显了林权同传统物权的差异000森林资源及其构成部分既有独立性%又有整体性!林

业活动的对象森林资源是由林木(林地等早已成为传统物权客体的物构成'#但是%它们又相互作用(互

为条件%彼此之间有着特定的整体关联性%1共同构成森林生态系统这一有机整体&$

)林旭霞%

/"!$

!

&1

*

)二*林权客体确定的法律规格

!#

物权客体的特定性原则

重塑的#林权$作为物权%应当符合#物权特定性原则$%#即一个物权的客体)标的物*%应以一物为原

则%一个物权)尤其是所有权*不能存在于两个物之上&$

)王泽鉴%

/""!

!

01

*

该原则在我国法具体解释为以下三个要点!客体的#现实性$%是指物权必须建立在现实存在的物之

上%抽象中的并不存在的物或者已经事实上灭失的物上不能设定物权'客体的#独立性$%是指物权的标

的物必须建立在不需要依附于其他物%并在观念上视为单独一物的物上%物的组成部分上一般不能成立

物权'客体的#同一性$%是指作为物权客体的物%#它是不能用其他物进行代替的&$

)郑云瑞%

/"!!

!

$%

*

/#

他物权###自物权客体同一原则

该原则可表述为#他物权客体上竖立的所有权即为他物权的母权&$

)崔建远%

/"!/

!

1$

*

该原则要求%林

权作为用益物权(他物权%其客体就是做为母权的自物权(所有权的客体&

用益物权作为一种他物权其产生机理在于%#所有权人在自己没有能力或不必亲自行使所有权时%

所有权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将所有权的各项权能全部或部分地授予非所有人行使%以实现对

其所有物的收益&$

)钱明星%

/""/

!

30

*

这给我们以启示%用益物权作为一种#定限物权与其母权)所有权*要

分享同一个物上的利益%法律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使二权并存于该物之上%换言之%二权的客体是同一个

物&$

)崔建远%

/"!/

!

!0

*

)三*林权客体确定的物理规格

森林具有自然资源的生态整体性!#从利用的角度来看%人们通常是针对某种单项资源%甚至是单项

资源的某一部分&但实际上各种自然资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一个系统&$

)蔡运龙%

/""2

!

$!

*

例如森

林环境中%因采伐降低了森林的郁闭度%使该片采伐迹地的光照增加'进而增高土温和气温%增强蒸腾作

用从而降低土壤含水量%反过来影响森林土壤的化学属性和森林生物的活动状态
)徐化成%

/""$

!

0

*

&

)四*可能作为林权客体的对象物

!#

立法论中的林权客体

现有林权立法论研究中%林权客体被确定为如下的#物$!有学者认为林权客体是#森林资源$!#林权

的客体对象是包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其他生态资源在内的森林资源&$

)林旭霞(张冬梅%

/""%

!

!%1

*

*有学

者认为林权客体是#森林(林木和林地$!森林资源不能构成客体%#森林资源涵盖了森林(林木(林地乃至

野生动植物等多种客体%它们各自均应作为独立的物权客体&$

)温世扬%

/""%

!

!2/

*

还有学者认为林权客体

是#林木和林地$!#林权客体宜确定为林地和林木&$

)杜国明%

/"!1

!

/&

*

综上%在学理上可能成为林权客体的#物$包括!森林资源(森林(林地和林木&

/#

可能对象物的术语界定

)

!

*林木的界定!法律规定中的林木#是指树木和竹子&$

!而林学专家对此进一步细化!#林木是一

定大小的单株树木%包括乔木(灌木和木质藤本&单位面积上达到一定密度时成为森林)或疏林*%密度

不够时%为零散木%位于村)宅*(路(水(田时称四旁树%其他区域为散生木&$

)曹迎春%

/""3

!

!0

*

对此%林木的界定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林木在物理上未与土地分离'种类不仅限于乔木和竹木%

还包括灌木和木质藤本&其二%林木是单一物%表现为林木是单株的树木或藤本&不仅包含森林里的单

/

0"!

/

!

参见-森林法实施条例.第
/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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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树木%也包括不成林的零散木(四旁树和散生木&

)

/

*森林的界定!法律规定中的森林是指#乔木林和竹林&$

!而作为国家标准的#森林术语$中%#森

林由乔木(直径
/(<

以上的竹子组成且郁闭度
"#/

以上%以及符合森林经营目的的灌木组成且覆盖度

1"Y

以上的植物群落&包括郁闭度
"#/

以上的乔木林(竹林和红树林%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农田林

网以及村旁(路旁(水旁(宅旁林木等&$

$

对此%森林可界定为复数的林木构成的植物群落%包括以下两个层次!其一%森林是植物群落&即不

包含森林中的动物和微生物%也不包括森林中的土地&其二%森林是达到一定标准或要求的植物群落!

即要达到对郁闭度及林木直径或盖度要求&

)

1

*林地的界定!法律规定中的林地是指#郁闭度
"#/

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

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

%另外%还包括了

苗圃地和辅助生产林地&

&

林地作为一种特定用途的土地包括!其一%覆盖有森林的土地&如竹林地(乔木林地和竹林地&其

二%没有覆盖森林的土地&如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地'

&其三%法律规定为林地的土地&

如苗圃地和辅助生产林地&

)

$

*森林资源的界定!法律规定中的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

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森林资源并不是指一个确定的物%仅是森林(林木和林地等物的统称&

三(不符合林权客体规格的对象物!林木与森林资源

)一*林木的林权客体符合性考察

!#

林木符合物权客体的一般要求!客体特定性要求

林木的显著特点是植根于土地%即为#定着物$&林木不是抽象中或变化中的物%而是现实存在且独

特的(不可替代的物%故具有#现实性$和#同一性$&但是%定着物是否区别于土地而具有#独立性$%学界

的认识存在#吸收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分歧&

持#吸收主义$学者否认林木的独立性%并认为#土地的生成物未脱离土地的%如1竹木1等%属于土

地的必要组成部分%法律性质上等同于土地&$

)孙宪忠%

/""3

!

/!1

*

持#分离主义$学者认为%定着物应当独

立于土地%分别设立不同的所有权'#林木的所有权是可以与土地的所有权分离的&$

)王利明%

/"!1

!

21

*

物权法理上%#物的独立性的确定%主要依据的是社会生活需要或者社会观念&$

)尹田%

/"!1

!

13

*

能否

为人类控制能力和利用价值%成为判断的新标准!随着的技术发展和人类利用自然能力的增强%#土地之

上的林木和土地之下的矿藏(水资源及野生动物等都开始因其经济价值的日益彰显而与土地相分离%成

为独立的物权客体&$

)桑东莉%

/""&

!

!$!

*

林木与土地采#分离主义$%早已成为我国法律上的现实!比如林木作为定着物视为一般抵押权的客

体%而独立于土地)

'林木成为私人所有权的客体*

'林木作为独立客体设定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

&因

此%林木具有#独立性$(#同一性$和#现实性$000即#物权客体特定原则$%符合物权的客体一般要求&

/#

林木不符合林权客体的要求

林木不符合林权的法律定位!将林木视为客体%主要是将林木所有权作为林权权利束中的一项权

/

&"!

/

!

$

%

&

'

(

)

*

+

参见-森林法实施条例.第
/

条第
/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000森林资源术语.

)

LM

"

N/&$/14/"!"

*%第
2#0

条&

参见-森林法实施条例.第
/

条第
$

款&

参见-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的主要技术规定.&

有些法律学者认为%#林地就是有林木和森林的土地$%显然是没有考虑到迹地(未成林地和法律规定为林地的土地&参见曹务

坤!-林权法律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年%第
/

页&

参见-森林法实施条例.第
/

条第
!

款&

参见-物权法.第
!%"

条第
!

项&

参见-民法通则.第
20

条&

参见-森林法.第
1

条第
/

款&



裴丽萍 等!林权重塑中客体的确定

利&然而林木所有权与林权的用益物权定位不符&从法理上看%#用益物权是以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占

有(使用(收益等权能作为要素的他物权%是非所有权人对他人的物享有的权利&因此%在一种用益物权

的内部体系中%不可能包括可称为所有权的具体权利类型&$

)张冬梅%

/"!/

!

23

*

林权客体设定为单株的林木%不能体现出森林作为资源的整体属性!比如森林景观权的森林景观功

能发挥%需要#林区中的山(水(石(大气(光照(动物(植物等各种生物和非生物要素的组合$

)郭保香%

/"!!

!

$3

*

%单株林木不能构成森林景观&又如森林碳汇财产权中%森林汇集碳元素能力的统计%需要计算

一片抽样森林的面积内估算立木储积或材积(或所有树木的生物量
)

H6D+):F6)6C8

%

/""3

!

/034/&3

*

%也不是由

独立的林木构成的&再比如%林业生产的对象一般都是具有一定面积的森林%而不是单株的林木&林木

采伐及其行政许可%不是通过单株林木%而是通过确定采伐面积(蓄积和株数来进行控制的!

&

1#

小结!林木不符合林权客体的规格

林木虽符合物权客体的特定性原则%但林木不符合林权客体的整体性规格%从而不符合林业实际%

不利于发挥森林的生态(经济价值&以林木为客体设定林木的所有权%不符合林权用益物权的定位&

这并非否认以林木为客体成立私人所有权%只是该所有权不能成为林权的内容%但不影响其作为传

统民法所有权体系中的一类权利&事实上%对于不成林的零散木(四旁树和散生木%尽管其不能发挥森

林的生态和社会价值%但私人以林木为客体享有的所有权%从经济利用的角度确定其归属十分重要&

)二*森林资源的林权客体符合性考察

!#

森林资源不具备物权客体的特定性要求

森林资源不具有同一性%主要表现为其构成要素存在变化性&森林资源中包含森林野生动物(森林

微生物%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野生动物资源可能因逃脱(迁徙(驱逐或死亡而具有逃逸性'而

森林资源中的林木(林地和森林都是附着于土地之上%在特定时期内在数量和四至上不会发生变化&

森林资源是指地球生物圈范围内所有森林(林木和林地等相关资源要素的总称&作为上位概念其

既可指以上要素的聚合%也可以指其中单独的某个要素&因此森林资源作为一个抽象概念而不具现实

性%并且无法特定其所指的要素而不具独立性&

/#

森林资源不能成为林权母权的客体

林权作为以#)作为自然资源的*森林$的国家和集体所有权为母权的他物权%出于他物权000自物

权客体同一的要求%林权的客体应该就是该所有权的客体&

然而-森林法.第
1

条第
!

款和-物权法.第
$%

条中对该所有权客体的界定不同%对此学界也有争

议!有学者认为该所有权的客体是森林
)温世扬%

/""%

!

!2/

*

'有学者援引德国法的经验%认为所有权具有宪

法意义%而该所有权客体可以不具特定性%因此森林资源可以成为客体
)常鹏翱%

/""%

!

&"

*

&

森林资源除了不具有特定性%不能成为传统物权客体外%其作为林权母权客体仍存在以下不合理之

处!其一%德国法上所有权的宪法意义是指%#面对来自国家对所有权的侵犯%一种主观上的防御权)

;+)

.-5

'

;*C+D;.95,;8FF;(8C

*&$

)

e+;,;

E

^ 7;F);F

%

/""2

!

@&3

*

而我国森林)资源*本身为国家所有%不存在这

种防御的前提'不能盲目照搬&其二%将-物权法.第
$%

条中的#森林$解释为森林资源%意味着森林资源

的任何组成要素)包括林木*均不能成为私人所有权的客体%这同私人对林木享有所有权的规定冲突&

若将其解释为森林%则意味着国家或集体对森林中的林木享有所有权%而个人或单位有权对森林享有用

益物权&个人可以对未成林的四旁树(散生木享有林木所有权&这符合现实的林木权属确定状况&

1#

小结!森林资源不符合林权客体规格

森林资源作为林权客体与林权母权的客体000森林不一致%不符合#他物权000自物权客体同一$

的规格&更重要的是%森林资源不具备物权客体特定性要求%不能成为一般意义上之物权的客体&因

此%森林资源作为林权客体在法律上不具备可能性&

/

2"!

/

!

参见-森林法.第
1$

(

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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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林权的客体!森林及其附着的林地

)一*森林作为林权客体的符合性考察

!#

森林作为林权客体的符合性

)

!

*林权客体为森林%与其母权客体同一&-物权法.第
$%

条和-森林法.第
1

条第
!

款中%国家和集

体对森林而非森林资源享有所有权%从中分离出来的用益物权性质的林权也必然以森林为客体&

)

/

*森林具有整体性&森林是有郁闭度(乔木胸径和连续成片的面积等指标衡量的植物群落%是森

林生境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是森林景观的主体%是森林碳汇功能的核心载体&另外%森林具备了造林的

集中度%使得#集中造林单位成本较低%造林投资效率相对高&$

)田淑英%

/"!!

!

!"0

*

/#

森林作为林权客体的障碍

森林是由复数的(具有单一物性质的林木结合一体的植物群落%符合集合物的定义&对于集合物是

否具有独立性%成为物权客体%学界素有争议!有学者认为#集合物可以在从事交易时从观念上将他们与

其他物分开%从而在观念上形成一个特定的独立物&$

)王利明%

/"!1

!

22

*

另有学者认为#集合物不妨被视为

2一个3交易标的)一个给付行为或者一个给付行为的客体*%但并不等于集合物必须被视为一个独立

物&$

)尹田%

/""/

!

2%

*

本文赞成集合物不具备#独立性$%只能成为负担行为的客体%只有单一物才能成为处分行为的客

体&其一%这是#物权特定性原则$的题中之义!#该)物权的特定性*原则表示物权仅能成立于单个的物

上%即物权必须指向特定的单个物&1物权特定性原则仅适用于!1)二*处分行为&$

)鲍尔$施蒂尔纳%

/""$

!

&04&&

*

以德国法上的集合物物权变动)

/""

册图书的书库*为例%#对此仅需要一个买卖合同)

;+)

\6-?D;FCF6

E

*%但在法律意义上需要进行
/""

次所有权转移)

/""j5;F;+

E

)-)

E

;)

*&$

)

\k8A;F

%

/""1

!

@#1$1

*

其二%这一点在浮动抵押制度中同样适用&在抵押权实现时000发生抵押财产物权变动时%抵押财产发

生#结晶$)或固化!

(F

=

.C6AA+[6C+>)

*!浮动抵押变成固定抵押%在此确定担保标的物的范围以及数量%抵押

权人可以就抵押物形式抵押权
)王仰光%

/"!/

!

//2

*

&

1#

理论障碍的克服

集合物与单一物区别在于%其构成要素是否具有#独立存在的个性$!#即使各个物形成集合物的情

况下%所有人依然可以对单个物进行支配&$

)王利明%

/"!1

!

2&

*

构成集合物的单一物可以单独发生物权变

动%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而单一物的组成部分则不然&而#独立存在的个性$是随着交易习惯及法律的

拟制而产生变化的!如新购汽车上随车配备的警示牌(工具箱是和该部汽车集合物中的单一物&而为了

适应海事运输的经济性和适航性要求%锚(锁链(海图等船舶属具是单一物000船舶的组成部分!

&

将森林拟制为单一物%应否认森林中构成要素000林木的#独立存在的个性$&具体做法是否认构

成森林中的林木所有权!否认个人和单位对国家和集体所有的森林中的林木享有所有权'但承认个人或

单位对不成林的散生木(四旁树或零星木的所有权&这意味着!)

!

*于森林的开发和利用时%应构建准物

权模式的林权&一方面林木采伐在内的森林开发视为对森林的用益%而非林木所有人对林木的处分'另

一方面还需要采伐许可对该项权利加以确认作为成立要件
)崔建远%

/"!/

!

!/!4!//

*

&并且通过行政许可取

得林权时%采取有偿原则$

&)

/

*于单位和个人造林或退耕还林的情形%造林人不享有林木所有权'而享

有及时地报酬或补偿的请求权&造林人应当借鉴-退耕还林条例.相关规定%林木归国家所有或者集体

所有%

'但享有获取补助的权利&

%承担护林义务'

&

/

%"!

/

!

$

%

&

'

参见-海商法.第
1

条第
/

款&

参见-行政许可法.第
0%

条第
!

款及-物权法.第
!!3

条&

参见-退耕还林条例.第
/$

条第
!

款&

参见-退耕还林条例.第
1"

条及第
10

条&

参见-退耕还林条例.第
1!

条第
/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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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权客体的复合性

!#

准物权客体的复合性

尽管采取#分离主义$相关自然资源从土地独立%但是在资源物权客体的确定上%单独的自然资源并

不能足够成为客体&事实上%由于自然资源的流动性和不特定性%对其#同一性$界定需要采取#时空结

合观$!#在空间上表现为客体有明确的范围%不得以其他物替代'在客体的存续上即表现为同一性&$

)崔

建远%

/"!/

!

$0

*

因此%自然资源仍需要复合所承载的土地或水体构成的空间予以确定化&故表现为准物

权客体的复合性!以渔业权为例%#养殖权的客体是其所支配的特定水域&捕捞权1是该水域内的水生

动植物资源&$

)孙宪忠%

/""&

!

3

*

即渔业权的客体由特定的水域及该水域水生动植物资源复合而成&同样

地%#矿业权的客体应是特定的矿区或工作区与贮存其中的矿产资源的组合体&$

)崔建远(晓坤%

!33%

!

$"

*

这

种复合性也体现在狩猎权的客体%#狩猎权的客体应当既包括特定的狩猎场所%也包括生活于其中的特

定种类的可猎捕野生动物$

)戴孟勇%

/"!"

!

!!%

*

&

/#

林地作为林权客体的复合性

如前所述%森林是不包括森林中土地的植物群落&但是%如果林权法律客体的界定只包括植物群

落%而不将植物群落所生长的林地包括进去%必将给相关权利人行使权利带来巨大的麻烦&同时在森林

经营和管理实践中以森林的开发和利用也是以一定面积的地块为计量单位%对森林按照人工区划或者

自然区划加以划分利用的&因此%森林所植根的土地000林地作为特定化森林利用对象的手段连同森

林共同组成林权的客体%也是符合林业生产实际需求的&最后%林权的客体包括林地%可以克服由于森

林的相对变动性所带来的确定客体的困难000通过林地四至确定森林的利用范围&所以%作为林权客

体除了森林还应该包括植物群落及其所生长范围的林地&

五(结
!

论

在林权立法重塑中%应强化物权基本制度理念与林权制度的衔接!即以-物权法.第
$%

条森林所有

权为#母权$%以-物权法.第
!%3

条为依据建立用益物权性质的林权&笔者建议将林权界定为!建立在森

林所有权为基础的一种限定物权%是用以规范非所有权人对作为自然资源的森林所享有的占有(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用益物权&

笔者建议林权内容的架构应采取#客体标准$%林权客体的确定要符合法律和物理规格!法律上要求

客体符合物权客体特定性原则%并于母权客体保持一致'物理上要求符合森林利用的整体性&林权应建

立在森林及其附着于的林地构成的复合客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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